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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批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办理行政许可。
2.《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据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审批。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职业中介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设立职业中介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职业中介活动，须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并获得职业中介许可证。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局
三、审批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
四、许可条件
1.公司名称要有与人力资源行业相关的文字；
2.有与业务开展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
3.专职工作人员基本信息；
4.有健全可行的工作章程和制度；
5.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报告；
2.《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审批表》；
3.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4.机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个人简历和身份证；
5.专职工作人员个人简历、从业资格证书、毕业证、身份证、劳动合同；
6.机构活动场所的产权材料或可以出租的相关证明； 
7.公司办公硬件设施的照片；
8.机构章程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9.公司股东会决议；
10.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需原审批机关出具同意设立分支机构的书面同意书（分支机构由所在地市级人社部门管理）；
11.法律、法规及受理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
六、办理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
环节
	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1、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备；2、申请文件包括的内容是否有遗漏，与相关资料是否一致；3、提交的相关资料是否在有效期、是否年检；4、所有提交材料是否按要求加盖公章，复印件表明与原件一致字样。
	材料齐备出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出具一次告知书
	即办

	
	审核
	窗口负责人
	对申请材料、勘验结果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实质性审查
	作出审核意见
	3个工作日

	
	审批
	带班领导
	对审核情况进行把关
	作出审批意见
	4个工作日

	
	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
	 
	办结发证
	2个工作日

	特殊
环节
	现场勘验
	相关处室
	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办公设施进行现场核查。
	出具人力资源服务经营单位现场核查情况表
	1个工作日


七、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八、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九、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一、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就业服务局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33350
2.地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它工作和休息方法。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管理与监察股
三、审批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管理与监察股
四、许可条件
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审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是指企业因工作性质特殊或受季节及自然条件限制，需要安排职工连续作业，无法实行标准工时制度，以周、月、季、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时制度。在综合计算周期内，职工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适用于：（一）交通、铁路、邮电、水运、航空、渔业等行业中需要连续作业的职工；（二）地质及资源勘探、建筑、制盐、制糖、旅游等受季节和自然条件限制行业的职工；（三）受市场因素影响，生产经营任务明显不均衡、需要阶段性工作、休息企业的职工；（四）因工作地点较远需要集中安排工作、休息的职工；（五）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三、不定时工作制是指企业因生产经营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对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职工所采用的弹性工时制度。适用于：（一）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二）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员和押运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作业的职工；（三）非生产性值班人员；（四）其他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
五、申请材料
1.《保定市特殊工时制度申报表》（一）
2.《保定市特殊工时制度申报表》（二）
3.《保定市特殊工时制度申报表》（三）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
5.《劳动用工备案手册》（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
六、办理流程：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齐备予以受理
	即办

	审核
	窗口负责人
	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
	作出审核意见
	4个工作日

	审批
	带班领导
	对审核情况进行把关
	作出审批意见
	4个工作日

	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
	 
	办结发证
	2个工作日


七、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一、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迎宾路156号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联系方式：0312-6634066

3.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许可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管理与监察股
三、审批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管理与监察股
四、许可条件：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2.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3.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材料
（一）劳务派遣新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公司章程；
（四）验资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
（五）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六）办公设施设备信息管理系统清单；
（七）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八）具有职业资格人员名单；
（九）劳务派遣管理制度样本；
（十）劳务派遣协议样本；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六、办理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
环节
	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齐备出具受理通知书.
	即办

	
	审核
	窗口负责人
	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
	作出审核意见
	3个工作日

	
	审批
	带班领导
	对审核情况进行把关。
	作出审批意见
	4个工作日

	
	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
	 
	办结发证
	2个工作日

	特殊
环节
	现场勘验
	相关处室
	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材料内容进行现场核查。
	出具核验书
	1个工作日


七、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一、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迎宾路156号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34066
4.企事业单位工伤保险费征收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9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10条：“工伤保险费由经办机构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征收。经办机构征收工伤保险费，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凭证。”
3.《河北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意见》（试行）办字[2013]91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四、办事条件
县本级参保企、事业单位    
五、申请材料
工伤保险费核定表
六、办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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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办理时限
每月1-25号工作日，即时办理
八、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社局社会保险股 0312-6699702  
九、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行政服务大厅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 高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0312-6699702
5.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征收
一 、办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2.《保定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细则》（保人社[2015]19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所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所

    四、办事条件
本统筹区域内的城镇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五、申请材料
员工档案及养老手册；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增人计划卡、工资起薪表原件；企业在职人员：招工表或报到证，养老保险手册原件；退休人员：退休审批表、退休人员基础信息核对表、退休人员工资计发表。
六、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首环节
	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即办

	第二环节
	审核办理
	窗口工作人员
	3个工作日

	第三环节
	复核
	窗口复核人员
	即办

	尾环节
	抽查
	科室负责人
	即办


七、办理时限
    手续齐全，即时办结
八、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社局社会保险股 0312-6699706
九、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正阳路66号后配楼320房间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99322
6.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征收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15]43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四、办理条件
符合冀政发[2015]43号规定的参保人员范围
五、申请材料
工资审批表、工资审批方案表
六、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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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八、监督方式
高阳县社会保险股 0312-6699706  
九、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行政服务大厅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36895
 
7.职称评审收费
一、收费依据
河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收费标准的批复》的通知（冀职改办字〔2000〕120号）
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收费标准的批复（冀价行费字〔2000〕第40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
四、办理条件
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人员
五、收费标准
1.申报高级职称，每人收费360元；
2.申报中级职称，每人收费160元；
3.申报初级职称，每人收费100元。
六、收费流程：
1.职称管理处核对收费金额并开具收款通知单；
2.交费单位按收费通知单缴纳评审费；
3.基金和财务处根据收款凭证开具河北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4.所收评审费统一上缴，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九、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正阳路66号后配楼324房间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99340
8.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考试收费
一、收费依据
河北省物价局《关于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冀价行费函[2006]10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管理股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管理股
四、办理条件
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
五、收费标准
每人交纳考务费100元
六、办理基本流程 
[image: image3.png]FEgmEitLE

¥

EERTIREES, TR CRE

1]

iREARS ABARER

]

THRERETARE  ERABRSHRERRESTRS

i

BRSO TUBE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九、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正阳路66号七楼708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99702
 
 
9.社会保障卡补卡换卡费
一、收费依据
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我省社会保障卡补卡换卡收费标准的通知》（冀价行费【2015】68号）
二、受理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
三、决定机构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
四、办事条件
社保卡丢失、损坏
五、申请材料
1.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2.河北省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单（挂失单）
   六、收费标准
每卡收取工本费30元
七、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
监督方式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312-6699261
十、办公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高阳县行政服务大厅
2.办公时间：9月-5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6月-8月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3.联系方式：0312-6688958
 
